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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結書 

 

大同大學            (所屬教學單位)計畫主持人          (姓名)

執行教育部計畫：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(計畫編號及名稱)」所

約用之博士生兼任助理/研究獎助生         (補助對象姓名)為申請

計畫費用增核措施補助，已確認補助對象未其他公私立機關(構)從事

專職全時有給職工作，特例此切結書為證，如有不實，本人願負相關

法律責任，並繳回補助款。 

 

此致 

大同大學 

 

立切結書人 

 

計畫主持人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/蓋章) 

 

身分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補助對象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/蓋章) 

 

身分證號/統一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(簽名/蓋章) 

(未滿十八歲須填寫)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
